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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參、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含附認股權特別股）者：
一、~六、略。
七、就下列事項逐項評估，並綜合評估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是否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如屬「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八條第三項規定之案件，得不適用關於必要性之規定)


以下略。
	參、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含附認股權特別股）者：
一、~六、略。
七、就下列事項逐項評估，並綜合評估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是否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但興櫃股票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作為初次上市、上櫃前公開銷售案件，或上櫃(市)公司申請轉上市(櫃)者為達股權分散所為之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件，得不適用關於必要性之規定)

以下略。
	考量主管機關「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八條第三項已明定初次上市(櫃)、創新板初次上市、上櫃(市)轉上市(櫃)及創新板改列上市等案件得不適用有關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必要性規定，為規範之一致性，爰修正參、七、，有關得不適用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必要性規定之案件類型，應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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